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管理,保障国家消防

救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监督,促进国

家消防救援人员正确履职尽责,全面推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是指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授予消防救援衔的人员,包括管

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消防员.

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是公务员的组成部分.消防员

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在行政编制总规模内单列专项编

制.

第三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坚持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建设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第四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

蹈火、竭诚为民.

第五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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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设置专门的队旗、队徽、

队训和队歌,增强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使命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第七条　国家保障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享有与其职业特点、担

负职责使命和所作贡献相称的荣誉和权益.

第八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优待国家消防救援人员.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

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九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或者集体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职责职权

第十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按照职责分工,执行火灾扑救和

应急救援等任务,依法开展消防监督管理等工作,并履行法律法

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职责,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十一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担任城乡火灾现场总指挥时,

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有权决定下列事项:

(一)使用各种水源;

(二)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

电;

(三)划定警戒区,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四)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

(五)为了抢救人员和重要物资,防止火势蔓延,拆除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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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毗邻火灾现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等;

(六)调动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救护、交通运输、

环境保护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援.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执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其他重大灾害事

故等突发事件处置和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任务,依法

行使相应职权.

第十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经批准可以进

入有关单位、场所进行实地熟悉、预案编制并开展演练.

第十三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依法开展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有权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单位、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调阅有关资料,

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二)对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通知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三)根据火灾事故调查需要封闭火灾现场;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监督管理职权.

第十四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按照规定参加国际救援活动,

促进国际应急救援交流与合作.

第三章　义务和纪律

第十五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忠于宪法,模范遵守、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自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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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二)忠于国家,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三)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利益,接

受人民监督;

(四)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练本领,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发扬优良战斗作风;

(五)严守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六)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模范

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七)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六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执行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等任务时行动消极,临阵

畏缩;

(二)擅离队伍或者无故逾期不归;

(三)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四)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五)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六)玩忽职守,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七)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

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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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违纪违法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实行二十四小时驻勤备

战制度.

第十八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穿着制式服装、

佩戴标志服饰,保持仪容严整、举止端庄.

第十九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应当出

示执法证件,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本人执法证件.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实行消防救援衔制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的规定,消防救援衔按照管

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消防员分别设置.

第二十一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实行符合其职业特点的职务

职级序列和管理办法.

管理指挥人员按照消防救援衔级和职务等级合并设置进行管

理,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消防救援衔级和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合并设

置进行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消防员按照消防救援衔级和职级合并设置进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管理指挥人员职务

等级与公务员领导职务层次的对应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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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务院消防救援部门正职:省部级副职;

(二)国务院消防救援部门副职:厅局级正职;

(三)总队级正职:厅局级正职;

(四)总队级副职:厅局级副职;

(五)支队级正职:县处级正职;

(六)支队级副职:县处级副职;

(七)大队级正职:乡科级正职;

(八)大队级副职:乡科级副职.

第二十三条　国家建立完善符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特点

的招录制度.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实行统一招录,区分管理指挥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和消防员按岗位设定准入条件、分类分专业招考,坚持

公开报名、严格考核、平等竞争、择优录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根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特点,建立考

核、职务职级任免升降、交流回避、辞职辞退等制度.

第二十五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

(四)志愿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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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有胜任消防救援工作所需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七)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八)法律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六条　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国家消防救援人员:

(一)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三)被开除公职的;

(四)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五)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七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进行入职宣誓.

第二十八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应当根据执行任务的

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教育培训和

专业技能训练,提高其素质和工作能力.

新录用的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参加岗前培训.

新录用的消防员应当参加入职综合能力培训和实战能力训练.国

家消防救援人员按照规定参加在职培训、晋升培训以及其他培

训.

第二十九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实行专门的退出管理.

管理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采取转岗、退休等方式退出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采取一次性安置、分阶段安置、

转岗、退休等方式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具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２１—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履行职责所需经费,由各级人

民政府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纳入本级预算.

第三十一条　保障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履行职责的专用标志、

车辆专用号牌和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制式服装、人员身份证件由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部门统一监制和管理,其他单位

和个人不得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

第三十二条　国家建立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责相适应的工

资制度.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社会保险、伤亡附加保险和福利待遇.

第三十三条　国家加强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安全保障,提

供与其工作岗位相适应的安全保护条件,配备与其履行职责相适

应的消防装备.

第三十四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医疗

待遇保障.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消防救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五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退休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金和其他待

遇.

第三十六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因公牺牲,病故或者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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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有关抚恤和优待.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依照 «烈士褒扬条

例»有关规定予以褒扬,烈士遗属依法享受抚恤和优待.

第三十七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按照规定享受符合其职业特

点的优待政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消防救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资金设立消防救援

人员关爱基金,依法接受社会捐赠,用于慰问烈士、因公牺牲国

家消防救援人员、病故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遗属和残疾国家消防

救援人员.

第六章　监督和惩戒

第三十九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应当对国家消防救援

人员的思想政治、履行职责、作风表现、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监

督,开展勤政廉政教育,建立日常管理监督制度,保持严明的纪

律作风.

第四十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应当自觉接受监督,按照规定

请示报告工作和有关事项.

第四十一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收到对国家消防救援

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应当按照职责管理权限进行查

处或者移送监察等机关.

第四十二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因在灭火救援现场拒绝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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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等被开除的,不得录 (聘)用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队伍纪律的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必要时

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等措施.

第四十四条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违纪违法的,应当由有管理

权限的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所属院校、服务保障

实战单位中使用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有关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管理制

度,本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未作规定的,管理

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适用公务员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消防

员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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